深圳市气候中心气象资料服务实施细则
（暂行）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深圳市气象探测资料的共享，更好地发挥气象资料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气象部门保守国家秘密实施细则》、《气象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办法》、《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涉外提供和使用气象资料审查管理规定》、《深圳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深圳市气象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深圳市气候中心负责按照本细则所规定的范围和方式提供气象资料服务。
第2章  气象资料内容及分类
第三条  本细则所涉及的气象资料，是指深圳市国家气候观象台通过人工观测和仪器探测所采集并存档的各种气象观(探)测记录，以及由这些记录加工处理而成的各类气象数据集、各种气候统计值和数值分析资料等。中国气象局《涉外提供和使用气象资料审查管理规定》（附件1）所规定的等级为“保密”的气象资料均不在本细则所规定的共享资料范围内。
第四条  参照中国气象局《涉外提供和使用气象资料审查管理规定》，深圳市气候中心负责提供的气象资料分为公开级资料、内部1级资料和内部2级资料（见附件2）。
第3章 气象资料服务对象及获取方式
第五条  气象资料服务对象
（1）A类，国内外非营利性行政、事业单位、科研教育机构可获取深圳市气候中心提供的气象资料服务。（2）B类，国内从事省部级以上非盈利性科研项目的企业可通过项目合作方式，在项目成果共享的前提下获取深圳市气候中心气象资料服务。（3）C类，参与深圳市气象资料共享建设的单位、机构、组织或个人可根据其在共享建设中所做的贡献享受相应的气象资料服务。（4）D类，自然人，可直接获取公开级资料服务。
第六条  资料获取的方式
公开级资料：所有类别用户均可获取公开级资料，并通过网络查询下载。
内部1级资料：A类用户需要通过向深圳市气候中心提供申请函、《气象资料申请和提供登记表》（附件3）及其它可表明资料用途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科研合同、任务书等，下同），除为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及其防灾减灾机构，以及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联合国驻华机构提供其开展公务活动所需的气象资料之外，均需签署资料使用协议；B类用户除提供A类用户所提供的材料外，还需与深圳市气候中心签署合作协议，确定成果共享内容；C类用户直接按照共建合同（协议）所规定的内容享受相应气象资料服务，由深圳市气候中心对所提供的共享资料清单进行备案。
内部2级资料：A类用户在获取内部2级资料时，需向深圳政府部门气象主管机构提供《气象资料申请和提供登记表》及其它可表明资料用途的证明材料；B类用户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与深圳市气候中心签署合作协议，确定成果共享内容，并将合作协议在深圳政府部门气象主管机构备案；C类用户直接按照共建合同（协议）所规定的内容享受相应气象资料服务，深圳市气候中心负责将资料清单及共建合同（协议）复印件提交至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对于A、B类用户，深圳市气候中心在完成对申请函、登记表及合同（协议）及相关材料的审查后，按照《深圳市气候中心气象资料服务内部操作流程》（附件4）制作并提供气象资料产品。对于C类用户，则直接按照共建合同（协议）所规定的内容提供资料产品。
第4章 气象资料的使用要求
第七条  用户要求提供气象资料时，应当凭有效证件和盖有单位公章的介绍信，并提交包括所索取气象资料的清单以及用途、类别、范围、数量等信息，以及是否涉外使用等内容的证明文件。
第八条  用户不得有偿或无偿转让其获得的气象资料，包括对这些气象资料进行处理、加工后形成的新资料。 
第九条  用户不得直接将其获得的气象资料，用作向外分发或供外部使用的数据库、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
第十条  用户不得将获取的资料与广域网、互联网相连接。
第十一条  用户获得的气象资料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 
第5章 违反本细则的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违反本细则第七条至第十一条规定，深圳市气候中心停止向其提供气象资料服务，并报告上级气象主管机构，由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深圳市气候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关于资料的分级定义
一、公开类气象资料
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速、风向、降水的30年平均气候值。
二、内部1级气象资料
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区域气象观测站（自动站）的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速、风向、降水的日均值；石岩基地和机场基地风廓线探测仪采集的各高度风速日均值；多普勒雷达21种日记录产品。
三、内部2级气象资料
（一）气象要素类
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区域气象观测站的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速、风向、降水的小时平均值；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的云状1、云量1、能见度1、天气现象2、日照2、蒸发量2的日记录；石岩基地和机场基地风廓线探测仪采集的各高度风速小时平均值；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地温（0、5、10、15、20、40、80、160、320 cm）、人工酸雨观测（当日08至次日08时降水≥1.0mm）;GPS/MET水汽含量、石岩基地土壤体积含水量、闪电定位探测、沙浦西水位监测等日记录。
（二）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气候资料年值数据（天气日数类）
1．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候、旬、月、季、年的大风日数、雾日数、轻雾日数、霾日数（UV法）、雷暴日数、雷暴开始日期、雷暴结束日期、雷暴间日数、高温日数、低温日数、寒冷日数。
2．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候、旬、月、季、年的十六方位风出现次数、频率、最大风速；静风次数、频率。
3．深圳国家基本气象站候、旬、月、季、年的平均气温、最高（低）平均气温及出现日期、平均气温年较差、平均最高（低）气温、极端最高（低）气温及出现日期、最大降温、平均本站气压、最高（低）本站气压及出现时间、平均相对湿度、最低相对湿度及出现时间、最大风速及出现时间、最大风速风向、最多风向、最多风向频率、次多风向、次多风向频率、降水总量、最大日降水量及出现日期、各级雨量降水日数（250mm、150mm、100mm、50mm、25mm、10mm、5mm、0.1mm）、无降水日数、蒸发、日照合计、平均能见度、最大（小）能见度及出现时间、平均水汽压、最大（小）水汽压及出现时间、平均总云量、平均低云量、平均地面温度、最高（低）地面温度及出现时间、各深度平均地温（5cm、10cm、15cm、20cm、40cm、80cm、160cm、320cm）、平均气温3、平均本站气压3、平均相对湿度3、平均气温4、最高（低）平均气温4及出现日期、平均气温年较差4、最大降温4、平均本站气压4、平均相对湿度4、最多风向4、最多风向频率4、次多风向4、次多风向频率4。
（注：上标1表示每日02时、08时、14时、20时的4个记录值；上标2表示每日1个记录值；上标3表示每日02时、08时、14时、20时次的平均值；上标4表示的是每日24小时记录的平均值。）
